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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政办字〔2017〕17号
为促进学校信息工作更好开展，推动向中华全国总工会、教育部和北京市的信息报送工作，实现学校信息工作的规范化、精细化，党政办公室在对对外信息报送途径和渠道进行调研梳理的基础上，提出了改进意见。经研究并报党委同意，现就进一步规范学校对外信息报送工作提出以下意见：
一、进一步增强信息报送意识
信息是上级领导机关决策、指挥的重要依据，也是展现学校工作、扩大社会影响力，推动学校各项工作不断前进的有效途径。各部门应该从大局出发，增强责任感，把做好信息报送工作当作为自身的重要职责来履行。
二、学校对外信息报送的主要途径
（一）上报全总的信息
1、报送全总办公厅信息处，形成简要信息上报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，呈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信息；
2、报送全总办公厅文件处，呈送给全总相关领导的信息；
3、报送全总网络工作部舆情处，发布在《网络舆情》日报的“工会资讯”栏目中，每天呈送全总书记处领导的信息；
4、报送全总信息中心发布在全总工作平台（内网）上的信息。
（二）上报教育部的信息
1、报送教育部办公厅信息处的信息；
2、报送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组宣处，发布在《高校思政工作简报》的信息；
（三）上报北京市的信息
1、报送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办公室的信息；
2、报送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宣教处，发布在《宣教之窗》网站（学生思想动态）的信息；
三、学校对外信息报送的类别和分工
学校对外信息报送工作按信息类别由相关部门归口管理、遴选、审核和报送。
（一）工会和劳动关系相关智库型成果类信息，经学校领导审核后，报送全总信息处。由党政办公室，科研处负责；
（二）呈送全总相关领导的学校工作动态类信息，使用公文呈报单，报送全总办公厅文件处。由党政办公室负责；
（三）拟发布在《网络舆情》日报的“工会资讯”栏目中的学校工作动态类信息；报送全总网络工作部。由党政办公室负责；
（四）学校新闻类信息，用网络方式报送给全总信息中心，在全总工作平台（内网）发布。由党委组宣部负责；
（五）报送教育部、北京市教工委的学校工作动态类信息，由党政办公室负责；
（六）报送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的学校思政工作动态信息，由党委组宣部负责；
（七）报送北京市教委宣教处的学生思想动态类信息，由学生工作部负责。
四、工作安排
（一）健全信息报送组织体系
建立覆盖全校的信息报送联动机制，信息报送工作由党政办公室牵头组织、协调和落实，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为部门信息报送工作责任人，并设立一名信息员负责本部门信息的采集与报送。
（二）把握信息报送基本原则
围绕学校中心工作，准确把握上级信息需求，有针对性地收集报送信息。确保信息的真实性、时效性；要全方位、多角度地提供信息，反映情况要有始有终，全面客观。
（三）报送工作流程
1、请学校各部门根据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信息报送工作一览表（见附件）的类别与归口分工，及时将本部门工作动态报送至各归口管理部门。
2、党政办公室、党委组宣部、学生工作部、科研处在各部门报送信息的基础上，结合学校重点工作和重要活动，定期按规定程序遴选、审核、上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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